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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5_BE_8B_E7_c122_481541.htm 凡研习法律的人，

在其刚刚学习法律时，就知道一个非常简单的法律史，即民

法源于2000年前的罗马市民法。市民法当然源于市民社会，

其作用就是调整社会中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市民法的传统理

念是“私权神圣”、“身份平等”和“意思自治”。随着资

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市民法在其传统理念的基础上，又发展

了许多社会立法，诸如保护劳工立法、保护消费者立法、产

品责任的立法、工业灾害责任立法和治理经济环境立法等等

。无论立法如何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 今天，代表大多数人

民的意志永远是一个立法的基石。 纵观我国二十年来的立法

，虽然在《民法通则》与《合同法》中都有公平原则的表述

前提下，在制定具体的特别法时，总是要偏离公平的轨道，

将法律保护的价值向现今中国社会的少数，即富人阶层倾斜

。现列举一、二，以资证明。 一、《劳动法》关于六十天仲

裁时效的富人化现象 1、我国的劳动者大多是文化水平较低

，甚至还有的是文盲，他们不仅因为文化水平的原因，还因

为法制观念的原因，根本不知道当与自己的老板发生了劳动

纠纷时，自己只有六十天的法定时效，到劳动仲裁机构申请

仲裁，否则将丧失向老扳索要工资以及其它社会保障的权利

。 2、有许多职业病，在劳动者离开岗位时，并不知道自己

得了职业病，过了许多年，职业病的症状凸显出来，此时劳

动者为了索要治疗职业病的费用是没有法律支持的，因为《

劳动法》规定的六十天的起算点是从劳动争议发生时起算。



此时劳动者已经离开原岗位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了，劳动合同

也随之终止了许多年，所以无论怎样计算，都没有法律依据

去找原老板索要医疗费用。 从上述两个实例看，《劳动法》

关于时效的规定，保护的是老板，即资方，而非保护广大劳

动者。 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关于保险公司可以扣船

的富人化现象 1、《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规定保险公司可

以因船公司欠付保险费而向法院申请扣押船舶。 2、《海事

诉讼特别程序法》规定船东互保协会可以因船东欠付会费而

向法院申请扣押船舶。 上述两个可以扣船的海事请求的法源

是1999年在联合国暨国际海事组织关于扣船问题的外交会议

上通过的《1999年国际扣船公约》，但这个公约因签字国不

够十个，至今也未生效。没有生效的原因有很多，上述两个

海事请求背离了早已生效的《1952年扣船公约》也是其中的

一个原因。著名海商法学者杨良宜先生在其《海事法》一书

中对此也有微词。杨先生认为这是近年来保赔协会在“背后

活动，以求事成”的结果。 保险公司和保赔协会相对于船东

就是富人。虽然他们在合同中的明示义务是对船公司的经营

提供风险和资金保障，但扣船行为却不是履行合同法意义上

的诚实信用原则，而是打击合同相对人的行为。这种行为必

将扼杀我国刚刚培育起来的海运事业，进而导致海运事业不

景气的恶性循环。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迫不及待地

将这个尚未生效的国际公约，而且是倾向于富人的思想移植

到我国的立法中来，是不符合公平原则的，同时也没有代表

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因为保赔协会只有一个，保险公司也是

屈指可数。但依据交通部2005年6月的公布数字，从事国际海

运的船公司有253家，从事国内海运的船公司大约有3，000家



。这个数字充分说明了谁能代表人民的意志。 从《民法通则

》的角度看，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是指适用已经生

效的并且是我国缔结的国际公约，而非尚未生效的国际公约

。因此，《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违背了《民法通则》的法

律适用原则。 由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不仅是一部国内

法，因其涉外性，又是一部国际性很强的法律。因此该法不

仅应当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还应当代表世界人民的意志。

因为《1999年国际扣船公约》至今没有得到世界人民的肯认

，所以《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也违背了《立法法》关于立

法应代表人民意志的规定。 三、房地产开发商的富人化现象

1、《物权法（草案）》第六章 定名为“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凡法律人都知道所有权是对世权，具有绝对的排

他性。但我国的业主竟然可怜到法律都要将其神圣的所有权

“区分”出一块给开发商。 2、《物权法（草案）》第七十

六条规定车库和会所的所有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除建设单位等能够证明其享有所有权外，属于业主共有。这

一规定在表面上看是合理的，但在逻辑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因为建设单位如果对小区内的某一部分享有所有权，就不

再是建设单位，而是业主了。 《物权法》只要对业主的所有

和共有部分规定清楚就达到了立法的目的，根本没有必要为

开发商的所有权再单立一条所有权区分的条款。因为开发商

已经将土地出让金和建房成本均摊给了全体业主，他要对某

一部分享有所有权，应当与业主一样去购买小区的某一部分

。当开发商购买了小区的某一部分后，他就是合法的业主了

。因此区分业主和开发商对建筑物的所有权是画蛇添足，同

时也等于为强盗在抢了路人的钱财以后，再订立一个与路人



区分钱财所有权的法律，以使强盗抢来的钱财合法化。 从传

统《物权法》理论的角度看，在法律或者合同没有相反规定

时，主物所有权移转时，从物所有权也随之移转。就现代用

于居住的建筑物而言，建筑物是主物，地下车库和建筑规划

红线图四至以内的地面都是从物，所以应当随主物一并移转

。而我们的《物权法（草案）》却人为地将本应属于业主的

车库等从物，活生生地与主物割裂开来。这是一个无可争议

的富人化条款。 四、《土地承包法》的富人化现象 1、《土

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生活的

，可以保留其承包土地。 土地是中国农民最重要，而且是赖

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如果不再依赖土地生活，而是迁到城镇

生活，无论该城镇有多大，都说明该承包者已经有了新的生

活来源，此时不应当再保留其承包地，而应当收回承包地，

将土地分配给仍然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这样还可以大幅度

地提高这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 2、《土地承包法》第二十

六条还规定，承包方的户口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

的，应当收回承包地。这一规定貌似合理，实为不合理。因

为当今中国有一大批富有的农民，例如村干部等，举家迁入

大城市，但户口仍然留在农村，雇人耕种其承包地，过着等

同甚至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的奢侈生活。即一面享受城市的繁

华，一面沐浴着田园风光。因此，不应当以户口来确定是否

收回承包地，而应以是否亲自耕种为衡量应否收回承包地的

尺度。 《土地承包法》的上述规定，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已经

不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村上流社会，这对于那些依靠土地生活

的农民是不公平的；对于城市人来说，涌入城市的农民增加

了城市的拥挤度，同时也增大了水、电等的消耗量，甚至许



多工作岗位也被这部分农民所抢占，所以说这种状况对城市

人也不公平。 五、关于《个人所得税法》的富人化现象 现行

《个人所得税法》的起征点仍然是800元，虽然有的地方将起

征点提高到1，000元或者1，200元，但都是各地税务机关的

土政策。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800元在偏远地区还可以勉强

维持生活；在大、中城市，即使是夫妻分别月收入1，200元

，如果抚养一个读书的子女，也是在贫困线上挣扎。 据报道

，一名演员的年收入可高达一千万元；私营企业者可以不缴

纳任何个人所得税，而是将个人消费通过在单位报销等方法

规避法律。由此可见，这些富人并没有为我国的税收做出应

有的贡献，法律应当将落脚点放在这些富人的身上，提高个

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进一步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

加强对富人群体的税收力度。 综上所述，我国的立法正在迅

速地富人化，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国《立法法》明确规

定，立法应代表人民的意志，如果仅代表少数人的意志，其

结果是不堪设想的。至于在司法实践中的富人化现象就更是

令人不寒而栗，致使许多法学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法治产生

了既生亮何生瑜的哀叹。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和谐社会，如

果不及时调整那些不公平的立法和司法，而是继续按照现在

的轨道滑下去，中国只能走向和谐社会的反面。（作者： 王

沐昕，北京华堂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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